
7法治 2020年7月23日 星期四 E-mail:rbwztp@pdsxw.com编辑 董军锋 校对 李京晶

筑牢社会维稳“第一道防线”

本报记者 卢拥军 通讯员 潘志荣 白铭娇

——我市人民调解工作巡礼

人民调解是指人民调解委员会通

过说服、疏导的方式方法，促使当事人

在 平 等 协 商 基 础 上 自 愿 达 成 调 解 协

议、解决民间纠纷的活动。

人 民 调 解 又 是 一 项 具 有 中 国 特

色、有深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内涵的

法律制度，是中国人民独创的化解矛

盾、消除纷争的非诉讼解决方式。它

在解决纠纷中有着其他解决纠纷方式

不可替代的作用，被称为基层社会稳

定的“第一道防线”。

做好人民调解工作意义深远。但

如何做好新时代下的人民调解工作？

这是摆在新一届司法局领导班子面前

的一个重要课题。经过调研，他们一

致认为，与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法律服务需求相比，我市人民调解工

作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该局着力打造

新时代人民调解工作“升级版”。

2019 年以来，我市人民调解工作

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进一步

健全矛盾纠纷摸底排查机制、矛盾纠

纷调解处理机制、矛盾纠纷多元化解

机制、矛盾纠纷信息共享机制，化解了

上访苗头，减轻了群众诉讼负担，为全

市社会大局安全稳定、人民群众安居

乐业奠定了坚实基础，成绩显著：

各 级 调 解 组 织 共 预 防 纠 纷 2216

件 ，调 解 纠 纷 34506 件 ，调 解 成 功

33252 件，其中疑难复杂案件 188 件，

涉及调解金额 4622.829万元。

在调解过程中，我市广大人民调

解员尽职尽责，无私奉献，把群众烦

心、堵心的矛盾纠纷，化干戈为玉帛，

用正气回应了群众的期待，用真心赢

得了群众的口碑。

广大群众一致夸赞：人民调解委

员会聘任的调解员“一肩挑多职”，既

是矛盾纠纷的“和事佬”，又是法治宣

传的“点唱机”，更是帮助特殊人群的

“指明灯”……

2019 年以来，我市共有 16 名人民

调解员被授予全国、全省先进个人称

号，分别是：

卫东区鸿鹰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

副主任徐敬被评为“全国人民调解工

作先进个人”；

新华区中兴路街道人民调解委员

会调解员宋梦婷被司法部评为“大排

查 早调解 护稳定 迎国庆”专项活动

表现突出个人；

郏县安良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

员梁明闯被司法部评为“大排查 早调

解 护稳定 迎国庆”专项活动表现突

出个人；

湛河区北渡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

调解员高丽帆被省司法厅选聘为“全

省人民调解专家”；

舞钢市庙街乡人民调解委员会调

解员高克亚、鲁山县昭平台库区乡人

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李洪涛等 10 名调

解员被省司法厅评为“全省优秀调解

员”；

新华区司法局刘喆、宝丰县司法

局黄顺廷被省司法厅评为“全省人民

调解先进个人”。

2019 年以来，我市共有 26 个人民

调解组织被授予全国、全省先进集体

称号，分别是：

舞钢市司法局和宝丰县交通事故

人民调解委员会被司法部评为“全国

人民调解工作先进集体”；

宝丰县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被司

法部评为“大排查 早调解 护稳定 迎

国庆”专项活动表现突出集体；

湛河区司法局、郏县司法局薛店

司法所被省司法厅评为“全省人民调

解先进集体”；

舞钢市枣林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鲁山县四棵树乡人民调解委员会等 11

个调解委员会被省司法厅评为“全省

优秀人民调解委员会”；

卫东区北环路街道人民调解委员

会等 11 个人民调解委员会被省司法厅

授予“十星人民调解委员会”称号；

新华区湛北路街道“银环&晓丽”

人民调解室和叶县洪庄杨镇红亮人民

调解室被省司法厅授予“金牌人民调

解室”称号；

…………

不仅如此，我市在做好人民调解

工作上也亮点纷呈：

——为加强城市社区治理能力，

今年 3 月，市司法局根据市委书记周斌

的批示精神，将儒家文化的“和”“合”

等思想运用到基层人民调解工作中，

指导社区调委会以“和为贵”为主题，

建立品牌调解室，将中华民族“和为

贵”文化理念融入社区和谐文化。

目前，已在市区 18 个示范点社区

率先建立了“和为贵”品牌调解室，配

备专兼职调解员，开展矛盾纠纷人民

调 解 活 动 ，实 现“ 社 区 矛 盾 ，社 区 化

解”。

记者在社区品牌调解室看到，各

调解室内“和为贵”标志引人注目，“德

不孤、必有邻”等劝和箴言随处可见。

调解室内不仅布置得充满儒家文化氛

围，摆放的调解桌也很讲究，如“心形”

调解桌寓意着诚心、公信、用心。

有人说，调解工作是“没钱没权跑

断腿，不吃不喝磨破嘴”的苦差事。但

“和为贵”调解室，人民调解员在这里

找到了自身定位，且乐此不疲。

他们调解的每一起纠纷都坚持以

法育人、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使双方

当事人横眉怒目来、携手并肩去。

—— 为 提 升 人 民 调 解 社 会 公 信

力，市司法局创新人民调解模式，在全

市开展“个人品牌”人民调解工作室创

建命名活动，努力打造在群众心中“叫

得响、做得好、信得过”的个人品牌人

民调解工作室。

目前，全市共创建“银环&晓丽”调

解室、“莲香·春燕”调解室、“雅环说

事”调解室等 42 个个人品牌人民调解

工作室。

7 月 16 日，记者来到坐落在新华

区九中北街的“银环&晓丽”调解室，只

见进出群众络绎不绝。一位大妈对记

者说：“‘银环来调解，晓丽来帮忙’已

成为辖区群众的口头禅，凡是群众有

调解之事，哪怕是与调解无关的事，都

愿意来找她们帮忙，她们被群众誉为

‘社区的贴心人’。”

翟银环，新华区湛北路街道九北

社区党支部书记；周晓丽，湛北路街道

司法所所长，长期的基层工作经历使

她们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和丰富的调

解经验。

她俩整合自身优势，成立了以个

人名字命名的调解工作室，为辖区群

众提供便捷高效的调解服务：一个个

因家务琐事而吵闹不止的家庭和谐美

满了；一起起房屋漏水、通风采光纠纷

得到圆满解决；一位位因赡养问题而

痛苦不堪的老人重新露出幸福笑容。

新华区司法局局长李广州告诉记

者，如今，该调解室已成为辖区的“减

压阀”“灭火器”“和事佬”，得到辖区群

众的认可，有事找“银环&晓丽”已成为

该社区居民的最佳选择。

——为构建大调解格局，舞钢市

司法局向舞钢市委、市政府提交了人

民调解工作调研报告，提出“整合多方

资源，健全调解体系”。舞钢市委、市

政府高度重视，决定对综治、司法、信

访等力量进行整合，建立社会公认的

“第三方”调处机制——舞钢市群众诉

求纠纷调解中心。

该中心在全市纵向建立市、乡、村

三级群众诉求纠纷调解中心，横向建

立 8 个专业行业调委会，形成“市、乡、

村三级平台上下左右联调联动，依法

化解诉求纠纷”的工作格局。

舞钢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新

奇告诉记者，2019 年以来，舞钢市三级

诉求纠纷调解中心共排查各类矛盾纠

纷 4326 起，成功化解 4240 起，综合化

解 率 达 98%，基 本 实 现 了“ 小 事 不 出

村、大事不出乡、难事不出市、矛盾不

上交”的工作目标。

——为把矛盾解决在初发期，卫

东区司法局在卫东区委、区政府的大

力支持下，建立了“人民调解 110”快速

反应机制，做到“哪里有人群，哪里就

有人民调解员的身影；哪里有矛盾纠

纷，就在哪里第一时间化解”。

卫东区司法局局长常国照告诉记

者说，卫东区“人民调解 110”快速反应

机 制 的 运 作 模 式 主 要 有 四 个 方 面 特

征：

联系群众“零距离”。在全区每个

楼院悬挂“有纠纷、找调解、省时省力

不花钱”调解热线宣传牌。目前，“人

民调解 110”辖区居民知晓率、认同率

均达到 90%。

组织网络“零缝隙”。以街道、社

区（村）、楼院（组）三级调解组织网络

为 平 台 ，多 层 次 组 建 人 民 调 解 员 队

伍。目前，全区共组建基层调委会 76

个，专兼职调解员 378名。

矛盾排查“零疏漏”。专设调解热

线电话和法律咨询热线，接到热线电

话后，详细登记，分类处置。

纠 纷 调 处“ 零 激 化 ”。“ 人 民 调 解

110”指挥中心第一时间根据纠纷的性

质、地域指派调解员上门服务，打造了

城区 20 分钟、近郊 30 分钟人民调解服

务圈，把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

面对成绩，市司法局党委书记、局

长陈建忠对记者说，这些年来，全市广

大调解工作者牢记宗旨，践行使命，用

“耐心”做好群众思想工作，用“公心”

调解群众矛盾纠纷，上为政府分忧，下

为百姓解难，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提供必需的法律服

务。

2019 年以来，市司法局把人民调解

融入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人民调解组织

队伍建设水平全面提升。

采取“一体化”推进方式，完
善三级人民调解组织网络

“你不同意离婚，我就死给你看！”

未见其人，先闻其声。

7 月 17 日上午，记者跟随叶县司法

局局长张建召来到叶县公共法律服务

中心，刚进一楼大厅接待处，只见七八

个人在吵吵闹闹，其中一位年轻女子情

绪特别激动，大喊大叫。

接待人员立刻出面制止，安抚来访

人员，深入了解事件事实。原来是龚店

镇一对夫妻协商离婚不成引发了双方

家庭矛盾，该女子今天来这里强烈要求

调解离婚。

接待人员听完双方当事人的离婚

原因后，带领他们到设在二楼的“叶县

人民调解中心”进行处理。

在调解中心，调解员本着“劝和不

劝离”的原则，苦口婆心地对他们进行

调解……

这是我市人民调解组织“一体化”

运转的一个场景。

过去，群众有纠纷，不是找政府就

是找法院，既影响政府办公秩序，又增

加法院办案成本。

2019 年以来，市司法局大力推进公

共法律服务机构和人民调解组织“一体

化”建设，其做法如下：

在县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成立人

民调解中心，加强对矛盾纠纷化解的统

筹协调、分流指派、跟踪问效，以及对重

大疑难矛盾纠纷的调解。

在乡级推进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

人民调解委员会“一体化”建设，对村

（社区）调解不了的疑难复杂纠纷和跨

村（社区）的矛盾纠纷及时介入，全力化

解。

将 人 民 调 解 委 员 会 建 设 与 村（社

区）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相结合，积极

培育调解品牌，推广建立村（社区）“和

为贵”人民调解工作室，充分发挥村（社

区）人民调解组织排查、化解矛盾纠纷

主力军作用。

此外，我市积极推动在医疗纠纷、

交通事故、劳动争议、物业管理、婚姻家

庭和商会等行业领域建立人民调解组

织，稳步推进企事业单位人民调解组织

建设。

目前，全市建立人民调解组织 2478

个，其中市级专业性行业性人民调解委

员会 2 个、县级人民调解中心 11 个、县

级专业性行业性调委会 13 个，乡（镇、街

道）依 托 司 法 所 建 立 人 民 调 解 委 员 会

123 个，村（社区）依法建立人民调解委

员会 2329 个。

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发
展专职人民调解员队伍

“想调解，找老王，老王调解纠纷就

是中！”

群 众 满 意 是 对 工 作 的 最 大 肯 定 。

群众口中所说的老王是卫东区东安路

街道葡萄园社区“和为贵”调解室专职

调解员王占国。

今年 66 岁的王占国是卫东区政法

机关退休人员。退休后，一向热心人民

调解工作的王占国被卫东区司法局选

聘为一名专职人民调解员。

从上任第一天起，老王对每一起纠

纷都坚持调前谈心真诚赢得信任，调中

耐心倾听明晰脉络，调后尽心回访检验

成效，力求以规范的工作流程和严格的

工作纪律赢得当事人的认可。

老王对记者说：“每一个矛盾纠纷

其实都是一道‘伤痕’，而我很愿意做一

个‘伤痕的修复者’，如果能以我的努力

修复当事人双方原本和谐的关系，我感

觉自身价值就充分体现了。”

这是我市专职调解员服务为民的

一个场景。

过去，人民调解员多由兼职人员担

任，分担工作多、干扰因素大，不能够专

心从事调解工作。

2019 年以来，市司法局加大专职人

民调解员的配备力度，注重选聘退休法

官、检察官、民警、司法行政干警以及相

关行业退休干部担任专职调解员。优

先选聘高等院校法学、调解等专业的毕

业生担任专职调解员，探索人民调解员

职业化路径。

为了调动专职人民调解员的工作

积极性，政府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为

每个县（市、区）人民调解中心配备 5 名

专职人民调解员，每个乡（镇、街道）人

民调解委员会配备 2 名专职人民调解

员；每月为专职调解员发放定额工作补

贴 。 同 时 ，根 据 调 解 的 案 件 质 量 和 数

量，还发放数额不等的案件补贴。

这些专职人民调解员凭着对党的

事业的无比忠诚、凭着对司法行政工作

的无比热爱，脚踏实地坚守人民调解的

“第一道防线”。邻里发生纠纷、夫妻打

架闹离婚……都少不了他们春风化雨

般的调解、撮合。

目前，全市调委会共有专兼职人民

调解员 6911 人，其中专职调解员 2581

人，兼职人民调解员 4330 人，基本形成

县、乡、村三级人民调解工作网络。

抓提升，调解网络实现全覆盖

2019 年以来，市司法局聚焦新时代

新特点，创新人民调解方式方法，满足

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新需求。

坚持关口前移，摸底排查矛
盾纠纷关注民生

鲁山县尧山镇辖区面积大，总面积

达 304.9 平方公里，有 22 个行政村 398

个自然村，人口 21865 人。如何在山区

做好矛盾纠纷排查收集，成为尧山镇人

民调解工作的难点。

然而，就有这样一个人，他不畏道

路崎岖泥泞，常年走村串户，收集排查

各类矛盾纠纷信息，做到矛盾纠纷早预

测、早预警、早预防。这个人就是鲁山

县尧山镇想马河村调委会主任樊新。

7 月 20 日，记者在尧山镇见到了樊

新，他对记者说：“要想让群众的日子过

得好、没矛盾，就得经常到群众家里走

一走、坐一坐，看看有没有两口子吵架

的、有没有婆媳不和的、有没有不赡养

老人的。只有经常了解这些家长里短，

才能从中发现矛盾隐患，做到早发现、

早疏导、早防范、早处理。”

据鲁山县司法局尧山司法所所长

戴合力介绍，为了解决矛盾纠纷排查难

的问题，他们在全镇每个行政村、自然

村建立了矛盾纠纷排查微信群，每天先

由自然村的信息员在微信群里汇报有

无矛盾纠纷信息，再由行政村里的调解

员进行整理统计、分类处置。

这是我市人民调解矛盾排查关口

前移的一个场景。

过去，要排查纠纷就要走街串户，

效率低、不及时，有些矛盾纠纷不能快

速处置，容易使小事拖成大事，民事变

成刑事，久拖不决造成上访事件。

2019 年以来，市司法局面对当前基

层社会矛盾纠纷新形势、新情况，坚持

关 口 前 移 ，深 化 矛 盾 纠 纷 预 测 预 警 预

防，及时解决群众利益诉求，提升社会

风险管控能力。具体做法如下：

一 是 全 面 开 展 矛 盾 纠 纷 排 查 工

作。采取普遍排查与重点排查相结合、

定期排查和常态排查相结合的方式，充

分发挥信息员和网格员作用，聚焦重点

人群、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时段，

切实对可能存在的风险隐患和矛盾纠

纷进行全面排查和梳理。

村（社 区）每 天 开 展 一 次 排 查 ，乡

（镇、街道）每周开展一次排查，县（市、

区）每月开展一次排查。对排查出的矛

盾纠纷和隐患苗头，认真分类梳理，逐

一登记建档，及时分流处置，真正做到

底数清、情况明、预判准。

二 是 创 新 开 展 矛 盾 纠 纷 排 查“ 六

进”活动。“六进”即进村组、进社区、进

学校、进企业、进机关、进家庭，真正做

到矛盾纠纷排查“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不留缝隙、不留死角”。

三是切实做好矛盾纠纷预警预防

工作。坚持信息预防、普遍预防、重点

预防、回访预防，及时发现可能导致矛

盾纠纷的隐患，制定预防措施和应急预

案，增强调解工作的预见性、主动性。

据统计，2019 年以来，全市各级人

民调解组织共排查纠纷 8600 次，排查并

及时化解纠纷 36800 件。

坚持问题导向，精准化解矛
盾纠纷促进和谐

“感谢您的调解，使我俩讨回了长

达一年多的工资余款。”

6 月 29 日上午，农民工范二孩、李文

庆一大早就来到宝丰县张八桥司法所，

将一面印有“人民调解为人民，排忧解

难暖人心”的鲜红锦旗送到所长兼人民

调解委员会主任吴世争手中。

事情还得从 2019 年 3 月说起。当

时这两名农民工在包工头王某的带领

下，到张八桥干土建工程，工资数额已

提前商定好。结果，工程结束时，农民

工与王某核算工资，出现了 4000 多元的

误差。双方多次协商均没有满意结果，

导致双方恶言相加，毫不相让，矛盾逐

步升级。

今年 5 月初，听说司法所能调解，他

俩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来到张八桥司法

所，所长吴世争接待了他们。这时，正

值 疫 情 防 控 关 键 时 期 ，吴 世 争 没 有 推

脱，立即展开调查。

吴世争克服涉事公司不在本地的

不利因素，多次与当事人电话联系、调

解，引导当事人履行义务。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吴世争的耐心

调解下，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农民工顺

利拿到了工钱。

吴世争对记者说，化解基层矛盾纠

纷不能简单地一调了之，要在纠纷化解

中引导群众树立办事依法、遇事找法、

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思

维，引导他们用法治方式处理问题。

这是我市精准化解矛盾纠纷的一

个场景。

过去，调解组织主要调解一般的、

简单的民间纠纷，调解单一主体之间的

矛盾纠纷和调解冲突相对和缓的矛盾

纠纷较多。

2019 年以来，市司法局根据矛盾纠

纷的新特点、新发展，将调解范围向矛

盾多发的医疗纠纷、拆迁补偿、环境保

护等新兴领域扩展，将调解重点向群体

性及信访矛盾纠纷转移，将调解力量向

突发的、对抗性强的矛盾纠纷部署。具

体做法如下：

一是建立矛盾纠纷导入处置机制。

采取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扩大人

民调解知晓度，积极引导纠纷当事人优

先选择人民调解方式解决矛盾纠纷。

二是建立访调对接、警调对接、检

调对接、诉调对接工作机制。对于党委

政府和有关部门委托移交的矛盾纠纷，

经审查适宜通过人民调解方式解决的

及时受理调解，调解不成的及时分流处

置 ，并 将 相 关 情 况 反 馈 给 委 托 移 交 部

门。

三是建立分级联调机制。对排查

出 的 诉 求 纠 纷 ，先 由 村 调 解 室 进 行 调

解，调解不成的 2 日内报乡调解中心，必

要时乡、村联调；乡级调解不了的疑难

复杂纠纷，填写《重大诉求纠纷信息登

记表》，2 日内报县调解中心研判调解，

必要时县、乡联调。

四是建立人民调解信息化管理机

制。充分利用人民调解信息系统平台，

将人民调解组织和调解员处理的矛盾

纠纷全部纳入平台管理，做到案件录入

率 100%；将全市所有人民调解组织和调

解员的信息纳入“鹰城掌上 12348”微信

公众平台向社会推送，方便群众及时获

得服务信息并进行监督。

据统计，2019 年以来，全市录入管

理平台的人民调解案件共 32671 件，数

量居全省第三名。

推创新，调解服务真情惠民生

2019 年以来，市司法局在相关部门

的大力支持下，破解人民调解工作保障

难题，促进人民调解工作健康发展。

加强部门协调，积极提供调
解工作政策支持

2019 年以来，市司法局联合有关部

门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加强人民调解工

作政策支持的文件。

市委政法委、市中级人民法院、市

司法局、市财政局、市民政局、市人社局

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人民调解

员队伍建设的实施方案》，该实施方案

对加强我市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工作

进行全面部署。

市司法局和市财政局印发《关于加

强人民调解工作经费保障的意见》，各

县（市、区）也出台本地《人民调解经费

保障实施细则》，对人民调解指导经费、

专职人民调解员聘用经费、人民调解委

员会补贴经费等制定具体标准或者提

出明确的保障要求。

…………

这些文件的出台实现历史性突破，

对我市人民调解工作起到积极推动作

用。

加强经费投入，全力促进调
解工作质效提升

2019 年以来，市司法局推动落实财

政部、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调

解工作经费保障的意见》等文件，将司

法行政机关指导人民调解工作经费、人

民调解委员会工作补助经费和人民调

解员补贴经费、聘用经费列入同级财政

预算。

人 民 调 解 案 件 补 贴 由 市 、县（市 、

区）财政分级保障。人民调解办案补贴

经费按照以案定补、以奖代补原则，根

据每季度有效化解的调解案件数，以个

案补贴标准进行发放。

此外，各级人民调解委员会设立单

位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依法为人民调

解员开展工作提供场所、设施等和必要

的工作经费；加强对人民调解员的人身

保护，为人民调解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

保险。

落实经费保障，是做好人民调解工

作再上新台阶的基石，对我市人民调解

工作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新时代，需要新思路；新时代，孕育

新发展。

我们相信，鹰城人民调解工作将跨

越 式 发 展 ，全 体 人 民 调 解 员 将 用 更 优

质、更高效、更便捷的服务，满足广大人

民群众的法律需求，为平安鹰城、法治

鹰城建设，为我市综合实力高质量重返

全省第一方阵贡献力量！

强保障，调解工作再上新台阶

卫东区东安路街道葡萄园社区“和为贵”调解室兼职调解员为居民调解

本报记者 卢拥军 摄


